
中山工改办函〔2025〕169号

关于优化“工改工”项目开工、竣工及
分割销售监管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推动“工改工”项目稳步实施建设，以市场化为导向提供

高质量产业用房，经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指挥

部第三十次联席会议审议同意，现就优化“工改工”项目（政府

整备后公开出让的项目除外）的开工、竣工及分割销售监管等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自主改造项目开工、竣工监管机制

改造地块属于闲置土地，经闲置土地处置签订出让合同补充

协议重新约定开竣工时间或限期动工开发后实施改造的，改造时

允许结合项目用地规模、开发强度重新约定开工、竣工时间。

重新约定的开工、竣工时间在改造方案予以明确，并同时变

更原出让合同或供地批复文书约定的开工、竣工时间。办理程序

为：市自然资源局凭经批准的改造方案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出让



— 2 —

合同变更协议（国有出让用地）或重新核发批复文书（集体建设

用地）。如需同时办理规划条件变更的，允许一并核发规划条件

变更批复书并纳入出让合同变更协议。

二、明确享受优惠政策对应的建设强度要求

允许分割销售的改造项目在改造方案约定的整体竣工时

间前，新建工业物业已综合验收备案建筑面积及保留建筑面积

合计达整个项目容积率 1.5及以上，视为符合建设强度要求。

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已综合验收备案部分可开展新建工业物业分

割销售，项目用地可按程序申请延长土地使用期限，不受是否

按改造方案约定竣工的限制。

三、规范延长竣工时间的条件

本通知出台前已批改造项目约定的开发周期比现时标准

短的，可依改造主体申请一次性予以补足。现时的开发周期标

准按照《关于优化“工改工”项目开发时序要求的通知》（中山

工改办发〔2025〕4号）相关要求执行。

办理程序为：改造主体向镇街政府提出申请，镇街政府经

审查符合条件后草拟监管协议补充协议提交市自然资源局审

核，经审核通过后镇街政府与改造主体签订监管协议补充协议

并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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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实施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

本通知内容作相应调整。

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

（中山市自然资源局）

2025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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